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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

信息披露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理财公司

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以及《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作为管理人管理的理财资金与芜湖远恒资产运营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芜湖远恒公司”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。现

对该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、公司股东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同意，公司理财产品与芜湖远恒公司关联交易非标债权专项

投资额度不超过 8 亿元，投资期限不超过 2 年，构成公司理

财资金投资的重大关联交易，该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授

权范围内，并按照公司制度规定进行了审批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公司名称：芜湖远恒资产运营有限公司

注册地：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 A1 楼 1002 室

法定代表人:曹多华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12 月 08 日

注册资本：30000 万元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;自有资

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;企业总部管理;工程管理服务;非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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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地产租赁;住房租赁;土地使用权租赁;停车场服务;物

业管理;酒店管理;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;互联网数据服务;

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;机械设备销售;机械设备租赁(除许可业务外,可自

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)；许可项目:施工

专业作业;建设工程施工;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)。

因芜湖远恒公司系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本公司股东徽商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主要股东，本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关联方管理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，按一般商业条款进

行，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体现了公

允原则，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

全体股东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

公司理财资金与芜湖远恒公司关联交易理财投资额度 8

亿元，占比达到本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 5%以上；本次重大关

联交易发生后，截至 12 月 20 日，公司理财资金与芜湖远恒

公司关联交易余额 8 亿元。

五、董事会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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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 4 日该关联交易经本公司审计与关联交易

管理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，2024 年 12 月 5 日该关联交

易获得股东同意决定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意见函，认为：徽银理财有

限责任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依法合规，依据市场定价

原则进行，交易条件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，体

现了公允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无。

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4 年 12 月 25 日


